
1 
 

臺南市 107 年度第 2 次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 

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2月 21日(星期五)早上 10:30 

貳、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參、主席：鄭委員夙芬                         紀錄:劉庭宇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略) 

伍、互推主席：本次會議因召集人、副召集人請假，依據「臺南市政府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由出

席委員互推，由鄭委員夙芬代理主席，並主持此場會議。 

陸、主席致詞：(略) 

柒、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捌、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情形 

有關發緩證明有效期限除了

家長本身應留意外，各園

所、療育單位、兒童早期發

展服務管理中心等相關單位

應可再提醒家長，才能讓兒

童獲得妥適且持續的就學及

療育服務 

教育局： 

1.每年定期於幼兒園行政會

議與特教鑑定安置工作研

習列入重點報告。 

2.平時藉由學前特教巡迴教

師服務個案管理機制，於

接案之初與發緩證明或手

冊到期前一個月持續提醒

及追蹤。 

社會局: 

1.兒發中心於目前個案管理

上對服務對象均設有定期

追蹤機制。會在發緩證明

期限到期內之最近一次追

教育局

社會局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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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情形 

蹤，提醒家長留意證明效

期時間。 

2.定期追蹤內容包含：家庭

現況追蹤、療育資源使用情

形、發緩／身障證明文件期

限提醒…等，並提醒過期將

影響相關權益之事項，以保

障家庭及兒童權益。 

有關衛生局上次的工作報告

執行成效，可以看見衛生所

篩檢人數成效非常高，有關

衛生所投入這麼多場次的篩

檢服務是否有過度篩檢或不

足的情形，請提供說明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32條第一項規定：

「各類社會福利、教育及醫

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

緩兒童，應通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

料， 建立檔案管理，並視其

需要提供、轉介適當之服

務。」，衛生所執行篩檢服務

無過度篩檢或不足情形。 

衛生局 解除

列管 

請社會局的工作報告資料除

了人次外，也將人數資料在

報告中呈現。 

本次會議資料中，社會局工

作報告已補充服務人數。 

社會局 解除

列管 

玖、委員參閱各單位工作報告及建議: 

 一、各單位業務報告：(略) 

  (一)教育局 

  (二)衛生局 

  (三)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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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員詢問及建議事項: 

(一)楊委員美華: 

    1.針對衛生局的篩檢場次與後續確診的人數，可否有數據得知篩檢的

成效如何? 

    2.篩檢之後，有多少進入個管服務?確診率是否高? 

    3.建議可加強詢問技巧，以提高篩檢後的確診率? 

(二)陳委員淑貞: 

      所有的醫療機構都要做通報，可以針對篩檢做分析，也要求所有的

醫療院所協助通報，把疑似的個案篩檢出來。 

(三)主席(鄭委員夙芬): 

    1.因篩檢會影響後續三個兒發中心的工作人力投入，通報後如不開案

占了五成左右，在人力上是耗費相當大的。通報後的確診狀況下次

請衛生局跟社會局彙整相關資料，再一起探討有關篩檢、工具跟流

程需改進的地方。 

    2.三個中心在呈現資料的時候，建議一併同頁呈現，否則難以看到三

個中心數字上或現況上的比較。  

    3.針對篩檢部分的執行概況與後續的不開案跟確診情形，請衛生局在

下次委員會提案報告。 

三、教育局回應: 

有關發展遲緩的有效期限，每年都會在幼兒園的行政會議以及特教新

進人員、承辦人員研習的時候列為重要報告，平常我們透過學前特教

巡迴的教師服務，一直向學校及園方宣導，也請承辦人員留意，務必

在學生發緩證明到期前一個月追蹤。  

四、衛生局回應: 

篩檢結果有可能會因為個案當時的身體情形而不一樣，所以發現有遲

緩的現象時，衛生所與醫療機構全部都必須轉介，至於轉介後的服務，

再請社會局提供資料，供本局參考。 

五、社會局回應: 

(一)社會局有關發展遲緩證明的追蹤部分，只要在兒發中心服務的對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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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期追蹤的機制，到期的最近一次追蹤會提醒家長要留意證明的有

效期，定期追蹤內容包括:療育資源的使用還有證明文件等。 

(二)衛生局擴大篩檢之後，由早期發展管理中心擔任窗口，每個個案都會

進一步訪視。至於篩檢的成效以及效度如何，希望衛生局跟社會局可

以再就這方面的合作深入探討。 

六、第一兒發中心回應: 

    衛生所通報進來的個案，在八月通報 50 位，大約會有 25 位不開案，

後續由聯評中心確診的個案是偏低的。  

七、第二兒發中心回應: 

    中心服務的是市區部分，收到衛生所通報的量，可能跟另外兩中心的

量來講是偏低的，開案數亦同，後續實際進入到兒發中心的數據也是

偏低的。  

八、第三兒發中心回應: 

    第三與第一兒發中心差不多，今年度八月前衛生所相關的通報數據，

不開案率確實有達到 50%以上的狀況。  

拾、臨時動議: 

  一、伯利恆基金會執行秘書陳正霖: 

   (一)國前署的鼓勵措施為現階段班上有兩名特殊且都是中重度以上發

展遲緩的孩子，就可補助一位助理教保員，一個月補助 2 萬 6,800

元。但社家署的早療安置機構補助為三個孩子補助一位老師 9,000

元。對於這樣的補助落差，由於專辦早療機構無法像身障兼辦早療

機構有充分的資源，而即便有這樣的補助，重度的孩子有可能仍無

法到一般甚至非營利的幼兒園，因機構收容量與自身能力的關係。

希望中央重視專辦早療機構發展上的困難。 

  二、社會局回應:  
   陳執秘這部分講到的，會向中央反應並持續不斷溝通，希望中央關注

並且投注更多資源。  

拾壹、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